皖审委办发〔2022〕15号

中共安徽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 安徽省审计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审计整改结果

公告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党委审计委员会、省直各单位和各人民团体：

《安徽省审计整改结果公告办法》已经省委审计委员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安徽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   安徽省审计厅

                           2022年6月13日

安徽省审计整改结果公告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工作，规范审计整改结果公告，提高审计工作透明度，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审计工作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被审计单位及对主管领域审计整改工作承担监督管理责任的部门（以下简称有关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开审计整改结果的情况。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审计整改结果公告，是指被审计单位及有关主管部门，对审计机关出具的审计报告、审计意见、审计决定等审计结果文书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采取纠正、改进措施和其他针对性举措，根据审计机关的要求，将审计整改结果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向社会公告的行为。

第四条 被审计单位及有关主管部门承担审计整改结果公告的主体责任，其主要负责人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对审计整改结果公告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第五条 审计整改结果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审计的基本情况；

（二）审计反映的问题；

（三）审计处理处罚意见和审计建议等；

（四）审计整改情况；
（五）未完成整改的原因及下一步整改措施；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审计整改内容。

第六条 审计整改结果公告不得包含以下内容：

（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敏感内容的信息；

（二）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七条 审计整改结果公告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单项公告，指对单个审计整改结果的公告；

（二）分类公告，指对同类审计整改结果的公告；

（三）综合公告，指对多个审计整改结果的综合性公告。

具体审计整改结果公告方式，由被审计单位及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八条 审计整改结果公告可以单独或同时采取以下形式发布：

（一）通过政府公告或单位门户网站发布，无门户网站的单位可以通过上级主管单位门户网站发布； 

（二）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布；

（三）通过新闻媒体、微信公众号等发布；

（四）通过其他形式发布。

第九条 审计整改结果公告内容涉及有关重要问题、重大事项，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需要批准的，应当按规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或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条 审计整改结果公告应当在审计结果文书要求的整改期限到期后30日内进行发布，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发布的，被审计单位及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提前向审计机关申请适当延长发布时间。

通过单位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形式进行审计整改结果公告的，公告时间一般不少于30日。

第十一条 审计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在审计结果文书中明确告知被审计单位及有关主管部门公告审计整改结果，同时要求其将审计整改结果公告情况书面报送审计机关。
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被审计单位及有关主管部门审计整改结果公告的督促指导。

第十二条 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敏感内容，以及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外，有关责任单位应当将审计整改结果按程序向社会公告，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三条 有关责任单位存在以下情形的，审计机关应当督促其及时纠正；无正当理由未按要求纠正的，审计机关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或者提请相关职能部门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一）审计整改结果公告内容与事实不符的；

（二）审计整改结果公告内容不完整的；

（三）未按期进行审计整改结果公告的。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安徽省审计厅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中共安徽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6月13日印发


